
永平县财政局 2021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开展

情况说明

我县 2021 年的绩效评价工作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州局绩效主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紧紧围绕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

价管理目标，建立预算绩效管理监督机制，不断规范监督行为,

同时结合全县财政工作的重点，实施有效监督，优化财政资源配

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大力促进

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圆满完成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各项任务。现将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如下：

一、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1 年我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紧紧围绕省、州安排的绩效

管理工作任务，以及县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开展工作。

（一）基础工作开展情况

1.完善组织保障。我县财政局 2019 年设立绩效管理股，并

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永平县财政局关于成立预算绩

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永财通〔2020〕7 号），明确绩效

管理专职人员《永平县财政局关于对郑顺杨等 22 名同志职务任

免的通知》（永财党组〔2020〕3 号）。

2.强化制度建设。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大财绩〔2021〕2 号)

及《中共永平县委 永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永发〔2020〕12 号）文件精神，结合 2020 年预

算绩效管理考核中反馈我县的不足和短板与我县实际情况，年内

制定《永平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永财绩〔2021〕1

号）、《永平县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永财绩

〔2021〕2 号）、《永平县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永财绩

〔2021〕5 号）、《永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永

财绩〔2021〕6 号）、《永平县县级财政政策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操

作规程（试行）》（永财绩〔2021〕7 号）和《永平县县级部门财

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法》（永财绩〔2021〕8 号），为我县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3.指标体系建设。一是建立了《财政绩效指标库》包括：大

型会议类、培训类、评审评估类及资产购置类；二是建立了《永

平县财政支出绩效指标框架体系(个性)》包括：外交交流类、住

房保障类、粮油物资储备类、金融类、城乡社区类、公共安全类、

交通运输类、教育类、节能环保类、农业类、林业类、水利类、

卫生健康类、社会保障和就业类、一般公共服务类、资源勘察及

地震类、科学技术类、文化旅游与传媒类及商业服务业类。

（二）开展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试点。为深入贯彻落实各级党

委、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精神，把好预算资金入口关，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效益，结合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

选取了“永平县金塘子水库工程专项资金”、“永平县卓潘河水库

工程专项资金”开展事前预算绩效评估试点。在县财政局组织开



展“永平县金塘子水库工程专项资金”、“永平县卓潘河水库工程

专项资金”项目事前预算绩效部门自评估的基础上，邀请第三方

专家组成审核组对该项目部门预算绩效自评估开展审核，提出审

核结果，提供我局预算股等相关股室作为 2022 年安排项目资金

的参考依据。

（三）完成 2021 年度绩效目标申报、审核、批复、公开工

作。2021 年年初预算项目共 566 个，项目资金 17，327.28 万元，

已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管理。各单位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已上报

县财政局对口股室和绩效管理股；绩效运行监控表和绩效目标自

评表已上报县财政局对口股室和绩效管理股，各对口股室完成了

对 2021 年县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的批复工作，各单位

对批复的绩效目标在政府门户网站进行了公开。

（四）做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按照上级部门的相关要

求，积极组织扶贫资金管理人员，通过财政指导录入，在州财政

局及省财政厅要求的时间内按时完成了 2021 年扶贫项目资金绩

效目标录入工作，基本实现绩效与指标同步。并对上级反馈和自

查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到位。

（五）切实加强绩效管理贯彻落实。根据中央、省、州关于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相关要求，以永发〔2020〕12 号文件出台

了《中共永平县委 永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实施意见》，以确保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六）扎实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对年初预算批复的 566 个项

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果得到充

分发挥。各项目单位已于 11 月 30 日前将《永平县财政支出绩效

运行监控表》、《绩效目标自评表》上报县财政局对口业务股室和

绩效管理股。今年因《永平县县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

法》（永财绩〔2017〕2 号）与《中共永平县委 永平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发〔2020〕12 号）

文件精神要求有冲突，未满足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固今年新

制定出台了《永平县县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法》（永

财绩〔2021〕8 号）文件，确保我县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七）不断强化预算绩效信息公开。要求部门和单位将绩效

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进行“双公开”，搭建社会公众参与绩效管

理的途径和平台，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八）突出做好绩效评价。

1.评价规模上实现全覆盖。对 2021 年年初预算项目共 553

个，项目资金 17,327.28 万元的预算项目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实

现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全覆盖。

2.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价。县财政部门联合预算部门首次聘请

第三方中介对 2020 年度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

助、永平县城市污水处理及运营项目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

3 个项目，永平县教育体育局部门整体，49788.82 万元的项目开



展重点评价，评价实现“三本预算”覆盖。

（九）多方位开展结果应用。

1.建立评价结果反馈与整改机制。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逐一

向被评价单位反馈并督促其整改，单位整改情况作为预算的重要

依据。

2.建立评价结果向县政府和县人大报告机制。2021 年底，

对 4 个财政重点评价结果，以专报形式分别向县政府和县人大进

行了专题汇报。

3.建立多渠道的绩效信息公开机制。一是以文件通报的方式

对财政重点评价结果进行了通报。二是部门预算和决算，一并公

开了绩效目标和自评评价结果。三是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设置绩效

评价信息专栏对部门单位绩效目标表、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表、绩

效自评结果、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相关制度办法予以公开。

（十）认真做好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各项工作。

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一年的不懈努力，我县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离省、州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一是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领导对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

性、必要性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思想观念仍停留在“重

资金争取、轻绩效管理”的陈旧状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未能做

到由“一把手”亲自抓，部门内部绩效管理制度缺失，职责不明

确，资金管理与项目管理未能有机结合，绩效管理效果不佳。二



是县级绩效评价管理机构不健全和管理人员严重不足，身兼多

职，无法全身心的投入，人员流动快没有稳定的绩效干部队伍，

对各部门和单位的指导、督促工作将难以完成。三是县级绩效管

理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四是对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目前仍无法充分

应用到预算的安排上，绩效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在结果应用方面

除单方面削减部门下年度预算资金安排外，无其他手段，达不到

预期效果，亟待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刚性

约束。

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建议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财政支出项目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工作是深化财政管理制度

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的重要措施，也是贯彻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

的要求，还是一项理论探索和实践操作难度大的重要工作。为了

更好的做好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绩效

评价管理要求，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领导，高度

重视，切实改变“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管理理

念；二是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充实管理工作人员；

三是建立上下联动机制，上级绩效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下级

部门的业务指导，特别是要加强绩效管理干部队伍的业务培训，

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绩效管理工作

要求。四是要加大绩效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让各预算单位充分



认识到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确保绩效评价

目标的如期实现。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

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操作规范和实施细则，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建立

部门联动、层层抓实的工作责任制，确保每一笔资金花得安全、

用得高效。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各级党委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科

学运用预算绩效管理措施和方法，合理配置财政资源，强化项目

组织实施，抓好绩效监督和评价，不断改善民生水平，切实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